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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91,587股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年 12月4日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153,170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权分置改革于2007�年1�月22�日经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2007�年4�月23�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2007�年4�月25�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公司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的流通股本140,400,000�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转增股份5.7�股，

转增股份共计80,028,000�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3.42股。

2、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定承诺。

2、针对公司三个非流通股股东（香港冠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振融

劳动服务部）就华源发展股权分置改革非明确表示意见的情况，雅鹿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公司以资本

公积金定向转增方式完成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后，香港冠丰名下之股份公司股票的权属继受人、农业银行

上海分行或上海振融劳动服务部名下之公司股票的权属继受人明确要求取得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其应

得之转增股票（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实际被定向转增予流通股股东）的，雅鹿集团有限公司将根据最

终执行的股改方案确定的资本公积金转增比例，向该方支付按照非定向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计算其应

得之转增股票，或以相应现金补偿替代。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后，公司以累计未分配利润派发

股票红利或者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则雅鹿集团有限公司向相关权属继受人或农业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的转

增股票或相应现金补偿还应包括相应于转增股票而应增加之基于雅鹿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上述承诺，香

港冠丰名下之股份公司股票的权属继受人、农业银行上海分行或上海振融劳动服务部名下之公司股票的

权属继受人在办理相关股份公司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一份对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无异议的申明后，由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票的上市流通申请。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2008年4月25日、2009年4月27日、2011�年3�月1�日、2012年3月12日、2014年9月9日、2015年1月

27日、2015年6月12日公司分别安排了七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该等事项致使公司股本结构发生

了变化。

2、2010年3月17日，公司股东雅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7,650,000

股转让给自然人王国璞。 该事项致使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持股情况发生了变化。

3、2010年12月24日，根据《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香港冠丰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全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7,023,500股、雅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151,702股和

王国璞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0,007,000股，合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2,182,202股进行了让渡。该事项

致使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持股情况发生了变化。

4、2011年1月28日，依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执字第551号执行裁定书、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执字第563号执行裁定书以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

中民四（商）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法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中国华源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账户内分别持有的本公司71,748,298股限售流通

股、1,352,838股限售流通股， 合计73,101,136股限售流通股， 扣划至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企业处置专户）；将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账户内分别

持有的本公司118,378,802股限售流通股、2,207,262股限售流通股， 合计120,586,064股限售流通股，

扣划至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其持股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1.84%，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

东。 该事项致使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持股情况发生了变化。

5、2011�年8�月4�日，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相关银行之间签订的《股票分配

协议》之约定，将其作为代理行履行《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而持有的本公司9,600�

万股股票进行划转分配。 具体情况如下：

1,702.5004�万股股份划转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指定账户、277.1070�万股股

份划转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奉化市支行）指定账户、10.5344�万股股份划转至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六安分行）指定账户、790.7519�万股股份划转至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普陀支行）指定账户、519.1903�万股股份划转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阜阳分行）指定账户、786.0053�万股股份划转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六安分行）指定

账户、401.0231�万股股份划转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金山支行） 指定账户、

454.1859� 万股股份划转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陆家嘴支行） 指定账户、

237.5581�万股股份划转至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74.4642�万股股份划转至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上海东方支行）指定账户、125.7257�万股股份划转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行指定账户、197.9650�万股股份划转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88.2251�万股股份划转

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金山石化支行）指定账户、163.2586�万股股份划转至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指定账户、160.4012�万股股份划转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指定账户、1,029.8534�万股股份划转至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166.0236�万股股份划

转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六安分行）指定账户。

本次分配完成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持有本公司 2,415.2268�万股股份（广东

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所持股份这次未划转，仍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代持）。

该事项致使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持股情况发生了变化。

6、2011年11月17日，根据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合执字第00081-5号裁定书，将被执

行人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3,560,100股包括

孳息（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作价2,353.23万元。 交付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分行营业部抵偿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欠其的债务。

该事项致使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持股情况发生了变化。

7、2012年1月18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131号《关于核准上海华源企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和证监许可[2011]2132

号《关于核准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告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

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的核准事项，公司在资产过户完成后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申请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确认事宜。 2012年1月18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具体内容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于2012年1月18日完成了公司的增发股份登记，登记数量为487,512,22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

量为487,512,22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1,039,684,449股。

8、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331号文核准，长江传媒向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等8位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173,965,824股，发行价格为6.7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170,

789,995.52元，扣除发行费用29,604,843.8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141,185,151.69元，该募集资金已

于2013年9月4日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2013]1-13号《验资报告》。 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717,682 253,839,999.86 12

2 曹鲁江 26,451,708 178,019,994.84 12

3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634,472 159,059,996.56 12

4 张郁 20,505,200 137,999,996.00 12

5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530,460 117,979,995.80 12

6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399,732 117,100,196.36 12

7 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399,703 117,100,001.19 12

8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13,326,867 89,689,814.91 12

合计 173,965,824 1,170,789,995.52 -

2013年9月10日，公司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13年9月9日

收盘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现金认购股票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为

1,213,650,273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于2014年9月9日上市流通。

9、2015年1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

3632号民事判决，作出（2011）浦执字第40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在案外人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受偿的长江传媒股票2,807,946股，

划至申请人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账户，抵偿被执行人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欠申

请人的债务。2015年2月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向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上述数量股

票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2015年1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8）武海法（商）字第568

号民事判决，作出（2014）浦执恢复字第37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在案外人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受偿的长江传媒股票2,106,960股，

划至江苏东方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证券账户，抵偿被执行人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欠申请人

的债务。 2015年2月5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出具了上述数量股票的 《过户登记确认

书》。

10、2015年7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5）沪二中民三（商）

初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2006）沪二中执字第16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上海

华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案外人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受偿的长

江传媒股票791,587股，划至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账户，抵偿被执行人上海华源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欠申请人的债务。 2015年8月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出具了上述数量股

票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认为：长江传媒的限售流通股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股改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91,587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12月4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股）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791,587 0.07% 791,587 0

4、本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数量为791,587股。

5、此前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公司已于2008年4月25日、2009年4月27日、2011� 年3� 月1� 日、2012年3月12日、2014年9月9日、

2015年1月27日、2015年6月12日分别安排了七次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为公司第八次安排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长江传媒股改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的有关规定。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其他 944,757 -791,587 153,17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44,757 -791,587 153,17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212,705,516 791,587 1,213,497,10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12,705,516 791,587 1,213,497,103

股份总额 1,213,650,273 0 1,213,650,273

七、备查文件

1、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

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757

股票简称：长江传媒 编号：临

2015-059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331�号），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传媒” ）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3,965,824�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发行价格为 6.73�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70,789,995.52�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9,604,843.83�元，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41,185,151.69�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天健验〔2013〕1-13�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止于2015年6月30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3,10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6,931.67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97,950.18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要求， 公司在平安银行武昌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账号为

11014827671006。该专户资金仅用于甲方大型跨区域连锁文化MALL一期项目、长江数字即时印刷连锁

网络项目、长江合版网络印刷建设项目、跨区域文化智慧物流服务平台及银兴连锁影城项目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及主要内容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长江传媒（协议中称“甲方” ）、平安银行（协议中

称“乙方” ）分及国泰君安证券（协议中称“丙方” ）分三方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11014827671006。 该专户

资金仅用于甲方大型跨区域连锁文化MALL一期项目、长江数字即时印刷连锁网络项目、长江合版网络

印刷建设项目、跨区域文化智慧物流服务平台及银兴连锁影城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承诺募集资金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

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加盖公章的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甲方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但该等操作必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甲方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因前述原因发生变动，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甲方在现金管理操作到期后应

及时转回甲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乙方应及时通知丙方。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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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

11月27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于2015年11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怀进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红河海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设立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电力投资、

能源产业投资、节能产品技术推广及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

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电站的综

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罗平县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成立下属公司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设立罗平县新润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

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

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

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红河海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设立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电力投资、

能源产业投资、节能产品技术推广及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

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电站的综

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永仁县健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议案》

公司拟成立下属公司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设立永仁县健翔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

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

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

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有限公司 （Hareon� Solar� Co,.Ltd） 计划在瑞士楚格独资设立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

资本（金）为10万瑞士法郎。 主要从事约旦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Empire� Solar� PSC（安派光伏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计划在约旦侯赛因本塔拉勒开发区合资设立Empire� Solar� PSC（安派光伏有限公

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66.665万约旦币，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瑞士

控股有限公司（Hareon� Swiss� Holding� AG）拟出资50万约旦币，占注册资本的30%，公司拟成立下属

公司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拟出资116.65万约旦币，占注册资

本的70%。 主要从事约旦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用

部分太阳能电池片生产设备与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 ）进行售后回租融资

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55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期限为3年。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以其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安徽兴泰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融资租赁

业务的议案》。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将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安徽兴泰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泰租赁” ）进行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8000亿元，期限为3年，具体

内容以公司与兴泰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届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2015年12月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临2015-171。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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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罗平县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永仁县海鑫电力投

资有限公司、永仁县健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红河海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设立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电力投资、

能源产业投资、节能产品技术推广及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

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电站的综

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公司拟成立下属公司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设立罗平县新润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阳

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

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

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公司全资子公司红河海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设立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电力投资、

能源产业投资、节能产品技术推广及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

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电站的综

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公司拟成立下属公司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设立永仁县健翔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太

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

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2015年11月30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议案经

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周华

6、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周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7、主营业务：电力投资、能源产业投资、节能产品技术推广及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

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

集成、销售；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

核准为准）。

8、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红河海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9、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二）罗平县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罗平县新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周华

6、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周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7、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

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光伏发电技术

的研发及咨询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8、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罗平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9、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三）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周华

6、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周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7、主营业务：电力投资、能源产业投资、节能产品技术推广及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

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

集成、销售；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及经营；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及咨询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

核准为准）。

8、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红河海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9、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四）永仁县健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永仁县健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周华

6、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周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7、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硅片、电

池片、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光伏发电技术

的研发及咨询服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8、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永仁县海鑫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9、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未来主要从事地面电站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等业务。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备查文件目录

1、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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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Empire� Solar�

PSC（安派光伏有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有限公司 （Hareon� Solar� Co,.Ltd） 计划在瑞士楚格独资设立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

资本（金）为10万瑞士法郎。 主要从事约旦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公司全资子公司计划在约旦侯赛因本塔拉勒开发区合资设立Empire� Solar� PSC（安派光伏有限公

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注册资本（金）为166.665万约旦币，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润瑞士

控股有限公司（Hareon� Swiss� Holding� AG）拟出资50万约旦币，占注册资本的30%，公司拟成立下属

公司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拟出资116.65万约旦币，占注册资

本的70%。 主要从事约旦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2015年11月30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上述议案经

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 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H2创业瑞士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当地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万瑞士法郎

3、注册地址：ZUG，Chamerstrasse� 175,� 6300� Zug

4、企业类型：有限股份（Private� Limited� Company）

5、法定代表人/董事： Franz� Portmann、Günther� Stonig、Ray� Wilson

6、主营业务：约旦光伏电站项目投资

7、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海润光伏有限公司（Hareon� Solar� Co,.Ltd）出资100%。

8、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贷款。

（二）Empire� Solar� PSC（安派光伏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 Empire� Solar� PSC（安派光伏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当地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66.665万约旦币

3、注册地址：King� Hussein� Bin� Talal� Development� Area� – Mafraq,� (11� Queen� Misbah�

Str,� Jabal� Amman,� Third� Circle,� P.O.Box� 3278,� 11181� Amman,� Jordan)

4、企业类型：SPV� (Private� share� holding� Company�–PSP)

5、法定代表/董事：Ray� Wilson,� Günther� Stonig、Mohammed� Al� Rousan

6、主营业务：约旦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

7、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海润瑞士控股有限公司（Hareon� Swiss� Holding）出资30%，H2创业

瑞士控股有限公司（H2� Venture� Swiss� Holding� AG）出资70%。

8、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贷款。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未来主要从事海外光伏产品生产和光伏电站投资的业务。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备查文件目录

1、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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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

（太仓）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斯维”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奥特斯维融资租赁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5500万元整。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438,112.54万元人民币。其中，对奥特斯维累计担

保金额为51,556.02万元人民币。

● 担保期限：3年。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用

部分太阳能电池片生产设备与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 ）进行售后回租融资

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55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期限为3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888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太仓港港口开发区平江路88号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YANG� HUAI� JIN

6、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太阳能发电设备、软件的销售；太阳能发电项目施工总承

包及分包；电站资产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科目 2014-12-31 2015-9-30

资产总额 2,502,459,297.84 3,115,138,645.25

负债总额 1,589,984,005.74 2,255,321,364.0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9,500,000.00 250,72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530,761,565.66 2,185,863,221.46

资产净额 912,475,292.1 859,817,281.22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1,689,204,581.91 1,082,367,027.55

净利润 10,868,677.32 -54,484,529.04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种类：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范围：担保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于2015年11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

会认为奥特斯维未来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一致同意提

供该担保，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披露。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拟用部分太阳能电池片生产设备与浙江香溢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55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的融资

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3年。公司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不

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不包含本次人民币5500万元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438,

112.54万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90.46%。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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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2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2月1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

五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2月16日

至2015年12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

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12月1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各相关公告。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

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01 *ST海润 2015/12/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股东可以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登记，也可以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请

注明证券部收。

2、登记时间：以2015年12月15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4、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提交委托人股票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书（附后）。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14407

联 系 人：问闻

联系电话：0510-86530938

传 真：0510-86530766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2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

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2015-060

债券代码：

122059

债券简称：

10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0

重钢债”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16

●回售简称：重钢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回售申报日：2015年12月2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5年12月9日

??债券利率是否调整：不调整

特别提示：

1、根据《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债券简称：10重钢债，债券代码：122059）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其

后2年的票面利率。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不上调“10重钢债”存续期后2年的

票面利率，即“10重钢债” 的未被回售部分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年利率仍维持6.20%不变。

2、根据《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条款，投资者

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5个付息日（2015年12月9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

回售给本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10重钢债”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申报日（2015年12月2日）对其所持有的全

部或部分“10重钢债”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 本次回售申报日内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维持“10重钢债” 票面利率的决定。

4、“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

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5、本次回售等同于“10重钢债” 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5年12月9日），

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0重钢债”债券，请“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6、本公告仅对“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议，

“10重钢债” 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7、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之日，即2015年12月9日。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发行人、本公司、重庆

钢铁

指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0重钢债、本期债券 指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

公司债券 指 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本次回售 指

“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0重钢债” 公司债券在本期债券

第5个计息年付息日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本次回售申报日 “10重钢债” 持有人可以申报本次回售的期间，即2015年12月2日

付息日 指

“10重钢债” 公司债券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为债券存续期每年的12月9日（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指

本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0重钢债” 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0重钢

债”债券存续期间第5个付息日，即2015年12月9日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0重钢债

3、债券代码：122059

4、发行总额：人民币20亿元

5、债券期限：7年期，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票面利率：6.20%，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

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不上

调“10重钢债”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即” 10重钢债” 的未被回售部分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年利率

仍维持6.20%不变。

7、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其后2年的票面利率。 若

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回售条款：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5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

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5年付息日前5至10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媒体上连续发布回售公告至少3次。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即本期公司债

券第5年付息日之前的第5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

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不再享有回售权。 本

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5年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

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第5年付息日后的3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

9、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同支付。

10、起息日：2010年12月9日。

11、债权登记日：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

理。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其所持本次债券获得该债权登记日

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2、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1年至2017年每年的12月9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1年至2015年每年的12月9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

13、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17年12月9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

日为2015年12月9日。

14、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7年12月9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

付日为2015年12月9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5、担保方式：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了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6、信用级别：本期债券发行时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评定，公司的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2015年4月24日，中诚信对本次债券

进行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7、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0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8、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20、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

承担。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本期债券回售代码：100916，回售简称：重钢回售

2、本次回售申报日：2015年12月2日

3、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

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4、回售申报办法：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申报日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

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5、选择回售的债券持有人须于回售申报日内进行申报，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续即视为债券持有人

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6、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5年12月9日。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为申报回售的债券持有人办理兑付。

7、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0重钢债” ，投资

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15年12月9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当期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8日期间利息，利率为6.20%。 每手（面值1,

000元）“10重钢债”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0.20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申报登记结果对“10重钢

债”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

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

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本次回售申报日的交易

“10重钢债” 在回售申报日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日收市后被冻结。

六、回售的价格

根据《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

（100元/张）。

七、本次回售申报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为2015年12月2日。

八、回售申报程序

1、申报回售的“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应在2015年12月2日正常交易时间（9:30-11:30，13:

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16，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金发放

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 “10重钢债”债券

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对“10重钢债”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15年12月2日）委托登记

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九、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2015年11月25日

发布本次回售公告

发布本次回售是否调整票面利率的公告

2015年11月27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15年12月1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2015年12月2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

2015年12月4日 发布本次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2015年12月9日 回售资金到账日

十、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0重钢债” 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5年12月9日），

以100元/张的价格（净价）卖出“10重钢债”债券。 请“10重钢债” 持有人对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

重判断并作出独立决策，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2、上交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0重钢债” 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

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十一、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

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就地入

库。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

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取得的“10重钢债” 利息应缴

纳10%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2015年12月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10重

钢债” 的QFII，最晚于2015年12月12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告所附“10重钢债” 付息事宜之QFII情况

表并签章后传真至本公司，传真号码：023-68873189，原件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地址为：重庆市

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之管控大楼，邮编：401258。

请上述QFII最晚于2015年12月12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收款人户名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银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茄子溪支行，收款人银行帐号为：

3100026719022104804。 用途请填写“10重钢债税款” ，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

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确认。 如上述QFII未提供或逾期未提供资料及划出税款，由此产生的法律

责任及税款滞纳金、罚款等（如有）由上述QFII自行承担。

十二、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公司名称：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

法定代表人：李仁生

联系人：游晓安

联系地址：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

电话：023-68873311/68983482

传真：023-68873189

邮政编码：401258

2、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李剑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联系电话：0755-82943256

传真：0755-82943121

邮政编码：518034

3、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编：200120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日


